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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核能足跡 
–歐陽敏盛 2011.12.13. 

─退休後的自述 

 

自述只為幚助自己反省，我這一個核能老兵曾在此一領域裏與這麼多菁

英有過的努力與團隊的成績。在有限的記憶裏還能留下的一些事蹟，為求簡

明以條列方式寫下： 

 

(一) 〈台電核安委員十年〉 

1991 年至 2000 年以清華大學核工系教授身份參加台電公司核能安全

委員會担任委員專責在輻射防護與廢料處理之視察與督導，十年功夫促進輻

防人員在電廠管理體系的位階與重要性的提昇。並促請電廠改善清潔工作與

廠務管理以降低廢料的產生，從而強化運轉與維修的品質。 

 

(二) 〈核三全黑事件〉 

2001.03.18.核三廠因鹽霧害喪失所有外電，使停機維修中的一號機發生

電廠全黑事件，當時我以原能會副主委身份負責指揮調查，並對新聞媒体即

時公開資訊，適當的安撫當時社會、民眾對該事件的驚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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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撤銷 TRR-Ⅱ計畫 提昇 INER 能力〉 

2002.02.01.擔任原能會主委，第一件發佈的行政命令，是要求核能研究

所，撤銷興建 TRR-II 的工程計劃，而因此一計劃的撤銷為政府省下近八十

億元的預算，也為核研所釋出了大批工程研究人力，使彼等投入協助興建中

的龍門電廠工程及其他的電廠安全提昇工作，對後續的電廠安全及運轉績效

有極大的助益。 

 

(四) 〈解民之苦 重塑原能會威信〉 

2000 年 3 月高等法院通知原能會與（民生社區）輻射屋居民的賠償訴

訟敗訴結果，立即決定停止上訴，並在公開記者會上代表原能會向社會及民

眾道歉，承認原能會失職，依訴訟結果執行賠償及相關之安撫工作，並獲得

當時法務部長陳定南先生的大力支持，使得該案圓滿結束。為政府樹立了國

賠第一案例。也鞏固了社會大眾對核能及輻射安全管制的權威與信心。 

 

(五) 〈品質提昇 龍門再生〉 

2002年 5月 本人接獲民眾投訴龍門核電廠的反應器基座鋼環之焊接有

偷工減料之嫌，當即要求核能研究所派遣工作團隊南下承包工程的造船廠工

地及北上龍門電廠工地，分別取樣採證，在確定工程有弊端之後，協調經濟

部要求台電立即退回相關工件，重新製作，並懲處相關人員，此一事件向社

會大眾確立原能會在安全相關的管制工作守職守分的為民眾的安全把關，讓

台灣的核能爭議回歸務實的範疇。 

 

(六) 〈緊急應變演習體制與例行業務的建置〉 

自從美國三浬島事故發生之後，緊急應變之準備工作開始受到重視，但

剛開始這項關係社會民眾安全的工作實是千頭萬緒，藉著在 1999.09.21.的

大地震開啟了防災救難的具体工作，讓我們從 921 的防災演習學到了如何組

織及應變的團隊協調，開啟了原能會將原本功能不彰的核技處重組，並賦予

專司緊急應變的各項工作，改變了以前臨時派遣，經驗無法累積，成果無法

保存，並被譏為演戲的種種缺失，也建置了緊急應變中心，及值班輪值的全

天候 24 小時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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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以證照制度使管制權威與技術能力相組合〉 

此一理念是個人在進入原能會工作時深深感受其必要性，沒有證照就無

法證明個人的技術能力，管制的權威無法建立就無法落實管制工作。證照制

度的建立需要長時期的建構，使工作人員不斷的受訓是提昇技術能力的重要

關鍵。因此，從核管處開始進行，爾後推廣到輻防處，最後才落實到重建完

成的核技處，此一体質改善及技術深化的工作，有了起頭之後，相信後續者

應會再努力更進步。 

 

(八) 〈法規鬆綁 簡政便民〉 

這是為政者必需時時思考的問題，社會不斷在改變，各種產業也時時推

出新技術。因此，與人民權益相關的法規應勤加檢討，避免陳舊的技術法規，

綁住了社會的進步。在原能會的業務中，輻射防護處的工作最與民眾相關。

因此，這一項工作的成效表現，就以輻防管制的工作進步最明顯，是經常為

所接觸的民眾所稱道的。 

 

(九) 〈在核能科技協進會的志工老兵〉 

個人於 2007 年退休後以志工擔任董事長職務，雖然協會的財務與人力

均困窘，但四年多來，無論是兩岸核能交流或對日的技術橋樑工作，在質與

量上均有長足改善與進步。本協會在去年度(2010)還榮獲陸委會評選為優良

交流單位（感謝原能會的推荐）。在日本發生福島核災之後，本協會亦全力

在電視媒体節目上努力說明福島狀況，並獲得社會的肯定。在退休之後尚有

機會為民眾服務，這是個人在勞累後深感安慰的，也在民國 100 年歲末榮膺

核能界朱寶熙獎。「老兵不死，只有慢慢凋零」。 

 

以上舉出較為眾所知的一些工作成果，這也是眾多核能界團隊菁英的努

力，個人僅在適當時候，做出畫龍點睛政策性作為罷了，榮譽是大家共同的，

我不會忘記眾多默默在工作崗位上奉獻的人。 


